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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
干问题的解释》的决定（下称《修改决定》）将于3月1日 施行，修改后解释是为
了配套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、
集资诈骗罪刑法条文作的调整和修改。

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并没有变化，客观行为特征仍然是要求四
个要件，即非法性、公开性、利诱性、社会性。四个要件的认定缺一不可。

《修改决定》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特征要件并没有实质变化，只是其中：将第
一项中“依法批准”修改为“依法许可”，更能凸显法治思维，表述更准确；将第
二项中“手机短信”修改为“手机信息”，增加通过“网络”进行宣传的方式，进
一步完善向社会公开宣传的方式和途径。

至于增加了哪些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方式，例如增加网络借贷、虚拟币交易、融资
租赁等新型非法吸收资金，这只是具有示明，并不是说之前这类行为不认定为非吸
，即使这次《修改决定》没列举，只要符合行为特征符合四个要件的，仍然可以认
定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，如果事后查询还有“非法占有目的”则会被认定是
集资诈骗罪。

以下试举几例：

案例1“网络借贷”: 检例第64号：杨卫国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

【案号】：（2017）浙0104刑初133号

【审理法院】：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

【审结时间】：2018年02月08日

【裁判要旨】：单位或个人假借开展网络借贷信息中介业务之名，未经依法批准，
归集不特定公众的资金设立资金池，控制、支配资金池中的资金，并承诺还本付息
的，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

【法院意见】：以提供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服务为名，实际从事直接或间接归集资金
、甚至自融或变相自融行为，本质是吸收公众存款。判断金融业务的非法性，应当
以现行刑事法律和金融管理法律规定为依据，不存在被告人开展P2P业务时没有禁
止性法律规定的问题。

案例2“虚拟币交易”:郝铃声、杨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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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号】：（2020）粤刑终624号

【审理法院】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
【审结时间】：2020年06月19日

【基本案情】：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期间，被告人郝铃声、杨放伙同崔某等
人，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，以“天易家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”的名义，通过会议
、培训和发展下线等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销售LCC影视区块链虚拟货币，以高额回
报为诱饵，吸引公众投资。期间，被告人郝铃声以香港三道集团执行董事等身份参
与LCC影视区块链虚拟货币宣传推广会议的讲课，被告人杨放以天易家禾公司执行
总裁“杨舜琂”、“杨明心”等名义参与LCC影视区块链虚拟货币的招商会，向社
会公众进行推广宣传，并向部分投资者提供收款银行账户以及代为收款购买LCC虚
拟货币。经司法会计审计，报案的700余名集资参与人中提供转账记录的85人（部
分为集体报案人），经统计投资和损失数额总计人民币22842621.25元

【法院意见】：明知推广虚拟货币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仍以发展影视事业为
幌子、以高额回报为诱饵，宣传、推广区块链项目以及虚拟货币作为区块链技术对
影视文化发展的作用等，从而鼓动社会公众购买LCC、PTO等虚拟货币，以达到非
法吸收公众资金的目的，郝铃声、杨放参与推广虚拟货币非法交易，变相吸收公众
存款，扰乱国家金融管理秩序，数额巨大，其二人的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
款罪。

案例3“融资租赁”:“e租宝”系列案之合肥丁银案

【案号】：（2016）皖0104刑初433号

【审理法院】：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

 【审结时间】2017年02月28日

2015年年初，被告人丁银应聘担任上海钰申公司合肥第二分公司负责人。该公司于
2015年4月17日办理工商登记，于2014年12月开始筹建并运营，经营地位于本市
蜀山区肥西路66号汇金大厦1910室。丁银在明知上海钰申公司未取得金融业务许
可的情况下，仍按照总公司的安排，积极组织招聘人员，组建营销团队，以该公司
名义公开宣传，向社会公众推广销售安徽钰诚集团开发运营的“e租宝”系列投资
理财产品。依托“e租宝”互联网融资平台，对外宣称开展“A2P”融资业务（即
由融资租赁公司提供项目，通过互联网居间服务平台公开转让融资租赁项目所产生
的债权及其收益权的一种互联网金融模式），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返还本金并给予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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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-14.6%不等的年化收益率，吸收公众投资。上海钰申公司合肥第二分公司在经营
中，以上海钰申公司为推荐人，以关联公司安徽钰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为转让方与
投资人签订《融资租赁债权转让合同》或者《债权转让咨询服务协议》，约定投资
人将资金转入上海钰申公司账户。经审计，上海钰申公司合肥第二分公司累计吸收
了田丽红、余皖皖、石树梓等297人投资，计35763269.37元。

【法院意见】：被告人丁银担任上海钰申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合肥第二分公司负
责人期间，明知该公司未取得金融业务许可，仍按照总公司有关人员的安排，积极
组织员工进行公开宣传，依托“e租宝”互联网融资平台，推广销售“e租宝”系列
理财产品，并许诺支付高额利息，非法吸收社会不特定人员资金35763269.37元，
数额巨大，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

从上述案件可以看出，认定非法集资行为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，认定的核心仍在
于客观行为特征的四个要件：非法性、公开性、利诱性、社会性。虽然新修改的解
释新增加了相关新行为行为类型的字眼，但这只是示明作为，并不是说之前不追究
。司法解释的立法技术在进步，留着关注到社会生活的新形式，入罪与否还是要加
归行为特征要件进行判断。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，虚拟币交易等行为就是非法集资
犯罪，重点还是要看是否符合非法集资的客观行为四要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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